
关于申报2013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的通知
浙社科联发〔2013〕16号
各有关单位： 
2013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即日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三贴近”原则，着力传播社科新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公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和“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申报内容及要求
2013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的重点内容为：①宣传解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俗理论读物；②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的普及读物；③建设美丽浙江、“最美浙江”的相关通俗读物；④浙江地方历史文化通俗读物；⑤社科普及宣传教育成功经验的总结，以及关于创新社科普及宣传渠道、方式、方法的调研报告。
2013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出版资助申报项目，原则上是2009年以来省社科联社科普及立项课题成果，且在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之前尚未正式出版的科普著作、读本。此外，经推荐单位组织专家评定为优秀的非立项课题的科普读物，也可以申报出版资助。
社科普及课题应充分体现主旋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和情趣，为公众所喜爱。课题最终成果一般为科普著作或读本。
一般的学术研究、对策研究、工作研究等方面内容和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不列入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范围。
三、申报类型及经费
1、社科普及课题分三类：重点课题、年度课题、立项不资助课题。重点课题经费资助额度为10000元，年度课题经费资助额度为5000元。达到课题立项标准而自愿筹集经费的，可作为立项不资助课题。
2、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分两类：全额资助项目和部分资助项目。
（1）资助要求。申报全额资助出版的科普读物，经专家评审为优秀的，由省社科联统一组织出版，同时立为省哲社规划一般课题。
申报部分资助出版的科普读物，经专家评审为合格的，原则上由省社科联统一联系出版社出版。如项目负责人已联系好出版社，并在出版时间上有特殊要求的，需经申请批准，且在项目立项一年内完成出版（出版数量至少为1000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该项目的立项。部分资助项目的资助额度为15000元，出版后一次性拨款。书稿出版后送交省社科联30册样书。
（2）申请条件。出版资助项目的申请者必须是著作权所有者。著作权属多人时，由主要撰写人或主编提出申请，并须有全体参加编写人员的签名，著作权必须无任何争议存在。 
四、申报要求
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已承担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尚未完成者，不得申报今年的社科普及课题。立项课题一般应在一至二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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